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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他人账号密码盗卖证券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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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他人账号密码盗卖证券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毕晓红) 

 

      行为人窃取他人股票资金账号及密码后，操纵他人账户低卖高买股

票，同时在自己的股票账户上高卖低买同一股票从中获利的行为，符合

盗窃罪的特征，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并以其实际占为己有的数额作为

盗窃数额。 

      案情被告人：钱炳良，男，汉族，初中文化，系江阴市亚特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职工。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间，被告人钱炳良在华泰证券江阴营业

部（以下简称华泰营业部）交易大厅，通过偷窥和推测的方法先后获得

在该营业部开户的殷阿祥等l6人的资金账号及交易密码后，通过电话或

在证券公司的交易大厅内进行电脑操作等委托方式在殷阿祥等16人的资

金账号上高买低卖某一证券，同时通过自己开设在华泰营业部及国信证

券江阴营业部的资金账号低买高卖同一证券，从中获利。钱炳良共获取

非法利润14.3万余元，造成被害人损失37.1万余元。案发后，钱炳良

退出人民币23万余元，已发还各被害人。 

      控辩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钱炳良犯盗窃罪向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指控：2001年4月至2002年1月间，被告

人钱炳良非法获得殷阿祥等16人的资金账号及交易密码后，以高买低卖



某一证券，同时在自己的资金账号上低买高卖同一证券的方法，共获取

非法利润19.8万余元，并造成被害人损失37.1万余元。 

      被告人钱炳良及其辩护人对指控钱炳良盗用13人账户进行非法交

易的事实无异议，但提出指控钱炳良盗用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账户

的证据不足；被害人的损失中有部分系协议平仓所致；钱炳良的行为构

成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钱炳良案发后积极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且系初

犯，请求从轻处罚。此外，被告人钱炳良还提出被害人账户成交时间与

其账户成交时间不一致的，不应认定其盗买（卖）成功。其辩护人还提

出公诉机关对盗买盗卖同一证券的获利，存在重复计算情况。 

      审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是否认定被告人钱炳

良盗用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位股民账户进行非法交易问题，被害

人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均未在账户上进行过证券

交易。被告人钱炳良账户及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人账户的证券交

易交割单、资金对账单、交割查询报表及历史明细查询表，证明钱炳良

账户与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人账户对应买卖关系，同时证明钱炳

良账户低买高卖及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人账户高买低卖的事实。

钱炳良账户委托明细、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人账户委托查询报表

及钱炳良手机通话单，证明钱炳良拨打华泰营业部、国信证券江阴营业

部证券交易委托电话的事实，并与上述对应买卖相对应。上述被害人账

户多次高买低卖违背人之常情，被害人关于该非正常交易不是其所为的

证言与此印证，钱炳良在华泰营业部的账户在被害人非正常交易时段未

发生过交易，但其仍多次拨打华泰营业部委托交易电话，被害人账户非

正常交易相对应的买卖方大多数系被告人钱炳良账户，据此，足以证明

被告人钱炳良盗用蒋汝初、叶梅英、曹承玲3位股民账户进行非法交易

的事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此项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害人

账户及被告人账户的成交时间有差异是否应当认定为交易双方的问题，

对于被害人账户及被告人账户的成交时间不一致的，不能确认系对应买

卖双方，因而不能认定钱炳良盗买（卖）成功，但仍可以确认系钱炳良

盗买盗卖所致，被告人的此项辩解成立，此部分不应计入钱炳良获利数

额。关于钱炳良的行为是构成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利

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制造市场假象，诱导投资者作出违背



其本来意愿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案被告人

钱炳良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显然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钱炳良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盗用他人账号和交易密码，采用他人账号高买低卖某一证

券，同时在自己的资金账号上低买高卖同一证券的方法改变财产的持有

状态，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钱炳良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

人钱炳良案发后积极退赔被害人的损失，系初犯，请求从轻处罚”的辩

解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被告人钱炳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钱炳

良案发后积极挽回被害人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于2003年6月20日判

决如下： 

      被告人钱炳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一审宣判后，钱炳良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除一审辩护意见

以外，还提出一审判决在计算、认定数额上存在错误与疏漏，其合法财

产应予退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一审判决在数额的计算与认

定上存在疏漏及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及证

据，对被害人账户与钱炳良账户成交时间不一致的证券买卖，均未确认

为对应买卖双方，未认定钱炳良盗买（卖）成功，此部分数额也未计入

钱炳良获利数额。对公诉机关对买和卖均计算获利数额存在重复计算情

况的，一审判决也已予以扣除。对于被害人账户案发时证券价值的计算

以当日收盘价来计算的方法也是合理科学的，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其合法财产应予退还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钱炳良盗用他人账

号买卖证券，由此造成被害人30余万元的损失，公安机关用钱炳良退出

的人民币23万余元发还被害人，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并无不当，且一审

判决已根据钱炳良积极挽回被害人损失的情节在量刑上酌情从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

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3年12月8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返回】  

      裁判要旨 

      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人在财物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没有

察觉的情况下，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并非法占有。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

术的发展，作为盗窃犯罪侵犯客体的财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都进一步扩

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物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更重要的是将其

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有价证券由此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特殊的动产，

并可取代货币进行金钱交易。股票就是一种常见的有价证券。在现今股

票市场，股票的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对该财产的占有方式已经表现

为通过交易密码控制股票账户。本案被告人钱炳良以秘密取得的股票账

号、密码来操纵他人的股票账户，买卖股票，其作案手段虽与常见的盗

窃手段不同，但仍符合盗窃犯罪中“秘密窃取”的本质特征。首先，钱

炳良取得他人的股票账号及交易密码的方法是“秘密窃取”的方法。其

次，在通过偷窥他人的资金账号及交易密码、推算他人资金账号及交易

密码的方法，取得他人的资金账号和交易密码后，钱炳良继续通过秘密

手段，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使用他人账户高买低卖某一证券。

同时在自己的账户中低买高卖同一证券，改变他人与自己的财产持有状

态，最终达到了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对其定罪处罚。 

      盗窃数额，指被告人盗窃财物的实际价值。同样，由于社会的不断

发展，新的犯罪手段的不断出现，盗窃犯罪的手段已不仅仅局限于以传

统的盗窃手段直接取得实际财物，故对盗窃数额的认定应与盗窃罪的主

观非法占有目的相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本案中，被告人钱炳良操

作他人的股票账户、动用他人账户中的资金买卖股票，其目的并非将他

人账户中的资金全部占为己有，而是欲通过此种手段在买卖股票中获得

差价。被害人也未因被告人的行为而丧失全部被盗用资金的所有权，因

而不能以被盗用的全部资金作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数额，当然也不能作

为盗窃数额加以认定，而应以其实际占为己有的数额作为本案的盗窃数

额。根据证券交易“时间优先、优先价格”的原则，被害人在高买低卖

证券的同时，还需对同一交易时间内具有“优先价格”的其他人的同一

证券进行高买低卖的交易。因此，钱炳良的行为造成被害人的实际损

失，远远大于其获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